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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9年无社保
原来签过“放弃参保书”

出击
记者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兰兵）2018年12月25

日，女职工陈桂香焦急地从佛山一家工厂走出

来，她和公司闹得很不愉快，原因是公司没有为

其缴纳社保。虽然公司承诺会为其补缴，但即

将达到退休年龄的她认为公司意图拖延。为

此，她和公司产生了劳动争议。

2018年12月25日，记者在佛山三水区白泥

镇见到了陈桂香。她介绍，自己早在2009年就

进入了佛山市三水冠珠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冠珠陶瓷公司”）一直工作至2018年12月，然

而在社保记录上，只有她进入冠珠陶瓷公司之

前的参保记录，她在冠珠陶瓷公司的社保记录

为零。

其实，对工作9年无社保之事，陈桂香早有心

理准备。因为，早在进冠珠陶瓷公司时，公司曾向

她提供了一份书面材料，咨询职工是否愿意参加

社保，而陈桂香在材料上签名放弃了参保权利。

她说，后来公司又两次以同样的形式咨询职工参

保，陈桂香都在书面材料里签名拒绝了参保。“当

时主要考虑个人收入问题，参保意识不强。”陈桂

香说，当时她不知其中利害关系，现在她明白了那

份签名的书面材料并不合法。

2018年12月12日，陈桂香向冠珠陶瓷公司

提出辞职，理由是公司未为其参加社保。当月

15日，冠珠陶瓷公司同意了陈桂香的辞职申请，

并表示愿意为其补缴社保，让其提供资料配合

公司人事部门办理补缴手续。

但是，直到 2018 年 12 月 25 日，陈桂香发现

公司仍没有为其补缴社保。随着日期的延后，

距离她退休的日子越来越近（陈桂香2019年1月

15日满50周岁），她对公司的怀疑日渐加重，“到

了50岁，我就不能参加社保了，就算补缴也无法

办理了。”

针对此事，2018年12月26日记者联系冠珠

陶瓷公司，该公司人事部门表示不清楚情况，待

了解后再进行答复。截至发稿日，记者未能得

到该公司的答复。

2019 年 1 月 7 日，记者获悉，冠珠陶瓷公司

已经为陈桂香补缴了2012年至2018年的社保，

而此前的社保因为缺少资料而未能办理。

据悉，陈桂香已经申请劳动仲裁，主张确认

冠珠陶瓷公司和陈桂香的劳动关系，并支付陈

桂香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多项请求，佛

山市三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也于2018

年12月28日予以受理。

佛山一女工辞职申请劳动仲裁追讨经济补偿 用人单位已补缴部分社保

◀陈桂香展示

的社保记录空

了9年

兰兵/摄

案情：胡某系江苏某公司员工，公司未为胡某缴纳

社会保险。2014年1月8日，胡某出具承诺书一份，上

面载明“由于本人自身原因，不愿缴纳社会保险。本人

承诺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与法律责任后果自负，并且

不因此与公司发生任何劳动纠纷。”

2014 年 9 月 28 日，胡某以公司“长期未及时足额

支付本人工资未及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书面提出

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随后，胡某申请仲裁，以公司

未为其缴纳社保为由要求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

经济补偿金 15281 元，劳动仲裁委于 2015 年 9 月 9 日

裁决不予支持胡某的仲裁请求。胡某不服，起诉到

法院。

裁判：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

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

因劳动者自身不愿缴纳等不可归责于用人单位的原因

导致社会保险未缴纳，劳动者请求解除劳动合同并支

付经济补偿金的，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江苏高院经审查认为，胡某未提供证据证明签署

承诺书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故该承诺书

表明其真实意愿。胡某因自身原因不愿意交纳社会保

险费，是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并应承担相应的后果，

现胡某以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主张经济补偿

金，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原审法院未支持其诉讼请求，

并无不当。（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案号：江苏高院

[2018]苏民申339号）

案情：王某在某鞋业公司担任店长职务，双方于

2008年12月至2015年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因王

某与某鞋业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产生纠纷，双方诉至法

院。

王某为农村户口，王某主张因工作期间某鞋业公

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而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应

依法支付经济补偿。某鞋业公司认为未缴纳社会保险

是由于王某签署承诺书，放弃缴纳社会保险，承诺书内

容为：“因自身原因拒绝提供缴纳社会保险所需要的一

切材料，且自愿放弃办理社会保险，若日后出现医疗报

销等社保纠纷时，自愿承担其后果，如有任何事情与公

司无关。”

判决：法院认为，根据《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

保险费”。社会保险具有强制性，不可通过约定排除适

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为职

工办理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法定义务，无论用人单位

还是劳动者都不能随意处分这项权利义务。虽然王某

本人书写承诺书放弃缴纳社会保险，但该约定违反国

家关于社会保险的法律规定，应属无效。王某主张因

某鞋业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而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来源：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3日公布《劳动关系诚信

建设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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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
悦
读 劳动者承诺放弃社保，事后反悔能否主张经济补偿？

判例1：不可以！因为违反诚信原则

判例2：可以！因为放弃行为无效


